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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决定的整改报告 

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凯材料”）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出具的《关于

对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沪证监决〔2024〕140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要求公司对《决

定书》中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传达，本着严格自律、认真整改、规范运作的态度，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决

定书》提出的问题制订了整改方案并落实了整改措施。 

2024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

告的议案》，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工作安排 

为更好地落实《决定书》中的相关整改要求，公司董事长牵头，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部门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对《决定书》中提出

的问题进行自查，并制订了整改措施。 

二、整改事项 

（一）问题一 

经查，你公司于 2021 年 6 月至 2023 年 12 月从事 PCBA（组装印制电路板） 

贸易业务，业务实质为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证上〔2020〕1292 号）》第 7.1.13 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相应

审议程序并披露，该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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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 

1、公司已于 2023 年 12 月停止相关贸易业务，全力核查相关业务情况，处

置风险事项。同时公安机关已就合同诈骗一案进行了刑事立案，目前正处于案件

侦查阶段。公司正在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争取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截止

目前公司已收回相关款项 1,936.25 万元。 

2、后续公司针对贸易业务及新业务将审慎研究，分析及正确识别业务本质。

针对贸易业务销售管理及采购管理相关缺陷，公司组织制定相关控制措施，加强

对贸易业务背景调查，加强客户信用管理。完善了《与顾客有关过程控制程序/产

品和服务要求控制程序》、《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控制程序/采购和外部供

方控制程序》等文件。公司还将持续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

引等规定，梳理、修订和完善公司各类管理制度及操作流程，健全完善公司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加强员工内部控制培训，提高风险意识，同时加强内部监督，确

保相关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进一步加强各子

公司、事业部向公司管理层汇报业务经营情况及风险事项的管控要求，防范经营

风险的发生。 

3、公司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认真学习证券

法律法规相关内容。一方面组织培训，以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为主题，向董监高及

关键岗位人员讲授有关规定，强化其合规意识和履职能力；二是定期分享证监局

及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发布的收集监管规定变化及警示案例，督促董监高及关键岗

位人员进行针对性学习，通过案例学习提高其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以提升公司

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4、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依据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相关规

定，明确重大事项的范围、内部重大事项信息报告程序，落实相关制度的宣导与

培训，明确各子公司及部门重大信息报告人，密切关注、跟踪日常事务中与信息

披露相关的事项，及时向证券部及董事会反馈公司重大信息，以保证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部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完整地了解公司重大事项，确保在

重大事项发生的第一时间，公司能够及时依法履行披露义务，做到信息披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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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二）问题二 

同时，该 PCBA 贸易业务实质为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相关会计处理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76 号）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的相

关规定，导致公司 2021 年年报、2022 年年报和 2023 年三季度报告分别虚增收

入 283.01 万元、1,855.86 万元和 2,711.95 万元，违反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三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 

1、自 PCBA 贸易业务承接开始，公司按正常贸易业务（净额法）进行会计

处理，导致公司 2021 年年报、2022 年年报和 2023 年三季度报告分别错误列报

营业收入 283.01 万元、1,855.86 万元和 2,711.95 万元。 

公司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资金收付进行会计处理，将实际支付给“供

应商”的采购款认定为债权，实际收到“客户”的货款冲减对应债权，确认财务

费用之利息收入，同时将支付销售服务费用冲减财务费用之利息收入。 

公司对 2021 年年报、2022 年年报和 2023 年三季度报告财务报表进行了会

计差错更正，该 PCBA 贸易业务导致的调整主要影响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

金流量表会计科目的重分类，对 2023 年第三季度、2022 年度及 2021 年度损益

金额影响较小，不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经营业绩和关键财务指标的判断。 

该 PCBA 贸易业务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较大的会计科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81,851.77 -1,975.72 79,876.05 

预付账款 6,141.72 -984.00 5,157.72 

其他应收款 1,776.76 2,783.86 4,560.62 

其他应付款 6,726.10 -167.69 6,558.41 

营业收入 262,710.44 -283.01 262,4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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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销售费用 12,780.90 -240.03 12,540.87 

财务费用 6,926.22  -42.98  6,883.2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0,320.51 -1,522.13  278,798.39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48.91 1,522.13  11,771.0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5,482.43 -4,182.00 171,300.4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3,121.34 4,182.00 47,303.34 

（接上表）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85,810.95  -7,689.00 78,121.95 

预付账款 5,380.19  -2,734.50 2,645.69  

其他应收款 1,493.42  9,665.87 11,159.29 

其他应付款 6,192.25  -757.63 5,434.62  

营业收入 290,680.55 -1,855.86 288,824.69 

销售费用 14,992.90 -1,791.79 13,201.11 

财务费用 4,431.47  -64.07  4,367.4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36,965.74 -17,375.00  319,590.74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574.98 17,375.00  38,949.9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4,979.28 -22,721.70 212,257.58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625.89 22,721.70 59,347.59 

（接上表）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 至 9 月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100,589.62  -13,197.05  87,392.57 

预付账款 7,461.59 -4,530.00  2,931.59 

其他应收款 1,376.36  16,386.54  17,762.90 

其他应付款 6,749.89  -1,308.29  5,441.60  

营业收入 202,614.83  -2,711.95  199,902.88  

销售费用 12,117.00  -2,544.11  9,5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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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 至 9 月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财务费用 4,129.55  -167.83  3,961.7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0,355.08  -28,068.15  212,286.93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61.69  28,068.15  29,629.8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5,126.31  -32,440.50  132,685.81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504.32  32,440.50  48,944.82  

相关案件目前尚在侦查过程中，公司将根据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果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财务部将对财务核算进行全面审视和梳理，检查薄弱环节或不规范

情形，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加强日常与各业务部门的紧密联

系，对业务活动实质做到充分了解，切实提高会计核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从源

头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通过持续培训提升财务人员的会计核算水平和专业技

能，加强对会计准则、证券法规、交易所及证监局监管动态和相关处罚案例的学

习，提升财务人员理论水平和实战能力，夯实财务核算基础。 

3、加强内部审计，同时保持与会计师事务所等外部专业机构的日常沟通，

提升财务核算的准确性及规范性。 

三、公司总结及持续整改计划 

经过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公司深刻认识到了在信息披露管理、会计核算规

范、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

引以为戒，深刻汲取教训，认真持续地落实各项整改措施。通过培训强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合规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及履职能力；

全面梳理、修订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提升公司风控管理能力；

加强信息披露管理，财务核算准确规范。 

公司将不断增强规范运作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完善信息披露管理体系，

全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公司规范、

持续、稳定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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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4 日 


